


填寫本案【連署人名冊】前請確認您是否符合第二階段身分資格：
1、年滿二十歲，具有本國投票權者。

2、戶籍位於汐止區、瑞芳區、萬里區、金山區、貢寮區、雙溪區或平溪區且滿四個月以上者。

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(※需於114年1月9日前設籍)

【繳回方式】此份同意暨聲明書填寫完畢後，可與本案[連署人名冊]一併繳/寄至：
[方式1]郵寄 → 221943汐止龍安郵局 第71號信箱(平信)

[方式2]親送 → 至官方社群帳號公告之連署站點，交給身著編號志工識別證＆制服背心的志工

以上，由本案罷免團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確認後發布。
↑二階連署人名冊填寫範例↑

簽署人(親簽或蓋章)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 先生／小姐

行動電話／市話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　簽署日期：       月　　  　日

戶籍地：□汐止區　□瑞芳區　□萬里區　□金山區　□貢寮區　□雙溪區　□平溪區

里　別：_______________里

本案連署資訊得知管道：□官方社群帳號　　　□LINE社群 　□電話/簡訊通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路過(假日/平日)　 □派報傳單　 □友善店家　　□親友通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其它:

是否參與過本案第一階段提議人名冊：□是　　□否

↑齊心斷翔官方各社群平台↑

↑請鄉親們掃描追蹤↑

同　意　暨　聲　明　書
一、本人所提供資料僅同意使用於［新北市第１２選舉區第１１屆立法委員廖先翔罷免案(下稱本案)］之用。

二、本人參與本案第二階段連署人名冊同檢附之此份同意暨聲明書，均確認由連署本人親自簽章無訛。

三、本人同意齊心斷翔志工團隊得經下列聯絡方式與連署人聯繫，以利本案相關作業續行(資料更正及確認、三階行動通知)。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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